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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
邮 卫〔2019〕3 号 
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

“一月一法、一季一考”活动的通知 

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，委机关各科室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

精神，全面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 年）》， 

进一步提高卫计系统工作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以及运用 

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不断提升执法服务效能， 

经研究决定，在卫计系统继续深入开展 “一月一法、一季一考” 

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对象与形式： 

要求高邮市卫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参加，学习采取党委、党 

组中心组学习、机关科室和医疗卫生计生单位集中学习以及个人 

自学等方式进行，必要时可组织开展集中培训。考试由法制科按 

照计划安排进行考试，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中考试，考试结果以在 

系统内通报并纳入年终目标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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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内容与时间安排： 

（具体见附件）学习考试内容主要：《宪法》、行政法等基 

本法律法规、现行医疗卫生计生管理常用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 

业务知识等。考试时间原则上定于每季度最后一周进行，具体时 

间及方式由法制科确定。 

三、学习形式：各单位以自行组织学习为主，个人自学为辅， 

采取法制讲座、专题辅导、心得交流、观看视频、法律知识竞赛 

等多种形式，从实际效果出发，不断探索学习新途径和新载体。 

行政执法人员，要完成每年不少于 15 天的学法培训。要综合运 

用宣传橱窗、电子屏幕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组织开展各类法律 

学习活动，扩大学习的覆盖面，增强学习的实效性。 

四、有关要求： 

（一）认真组织。各单位要认真制定学习计划，统筹安排学 

习时间，按时组织干部职工参加考试。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 

用法，决策前应先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依法 

决策、依法管理、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。 

（二）学用结合。全体干部职工要积极参与学习考试活动， 

根据自身的业务工作需求，在全面掌握所学法律法规知识的基础 

上，重点掌握本职工作中所必需的法律法规，坚持“谁用法谁普 

法”原则，切实增强学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努力做到学用结合、 

学以致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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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肃纪律。所有人员必须按时参加考试，遵守考试纪 

律，不得无故缺考或不认真答卷，不得抄袭，代替答卷，确有特 

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，应事先请假并经单位领导批准，未 

经领导批准不参加考试者视为缺考。缺考 1 次及考试不及格的须 

进行补考，累计缺考两次的人员进行通报批评，累计缺考达三次 

及以上的人员在全单位通报批评后由单位领导进行谈话。法制科 

命题人员要严格遵守纪律，考试之前，不得泄露拟定试题及标准 

（参考）答案，命题要科学实用，评分通报要实事求是。 

（四）纳入考核。各单位及时将学习考试成绩报送卫计委法 

制科，并将学习考试成绩与单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干部职工年 

度考核挂钩，列入目标责任考核，单位不重视学习考试活动的干 

部职工无故缺考或未及时补考的，取消其年度评先评优资格。 

联系人：庄雨琦，电话：13655252078 

附件：高邮市卫计委“一月一法、一季一考”活动学习安排表 

高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2019 年 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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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邮市卫计委“一月一法，一季一考”活动 

学习安排表 

时 间 内 容 

1 月 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 

2 月 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 

3 月 《行政诉讼法》 

4 月 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 

5 月 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 

6 月 《公务员法》 

7 月 《母婴保健法》 

8 月 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 

9 月 《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 

10 月 《行政处罚法》 

11 月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

12 月 《宪法》


